湖北省教育技术装备处

关于第七届“万高达”杯全省优秀自制教具
评选活动具体事项的通知
鄂教备字（2009）18号

各市、州、省直管市（林区）教育技术装备站（处、馆、办、中心），江汉油田教育集团：

    “第七届全省优秀自制教具评选活动”的自制教具作品及能手申报工作已结束。经第七届“万高达”杯全省优秀自制教具评选活动组委会初审，共有271件自制教具（教师作品241件，学生作品30件）和35名自制教具能手申报参加本届评选活动。为确保此次评选活动顺利开展，现就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根据自制教具的申报情况，本次评选活动共分五个评审组，即：物理组（物理、通用技术）、小学科学组、化学组、数学组（数学、信息技术）、综合组（地理、生物、小学综合、其他、外语、语文、音乐、美术、特教），各地申报的作品根据学科内容相应编入各组。评审时，各组将按照分组序号进行，分组序号见附件一。
“自制教具能手”称号将由专家评委会根据参评条件评议,参评人员名单见附件二。
    二、评选活动采取现场演示与讲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参评作品要求：1、作品必须现场展示；2、作者必须亲自参加或委托他人演示或讲解。否则，作放弃参评资格处理。
    三、评选活动时间：2009年6月30日。地点：湖北省教育技术装备处（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广埠屯桂元路5号）。
    四、各市、州、省直管市派一名联络员负责本地自制教具和参评师生的组织和联络工作，并于6月29日前将联络员姓名及电话告知实验室科，6月30日8点前到实验室科报到。联络员食宿费用自理,我处统一安排；参评教师、学生的食宿自理，我处不作统一安排。
五、本次参评的自制教具将分设一、二、三等奖，其中：一等奖20件（含学生作品3件）、二等奖100件，其余为三等奖。放弃参评资格的将不得奖。“自制教具能手”称号按规定条件评定。对获得组织奖的单位，除颁发奖牌外，还将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六、因部分获奖作品需参加全国评选活动，时间紧迫，因此，原定的获奖作品公示期由15天缩短为5天。公示网站：湖北教育信息网教育装备（http://zbxx.e21.cn/e21web）。
七、各地参加评选活动的教具在评选活动结束后请自行带走。

八、对获得一等奖的自制教具作品，我处将统一组织申报参加第七届全国优秀自制教具评选活动，并重新填报申报表格。因此，请各地给予大力支持并做好联系工作。
各地接通知后，请速通知相关单位和人员，做好参加自制教具评选活动的准备工作（各地参加的具体人员名单可登陆湖北教育信息网教育装备查询，网址见上），并请各地联络员将开展自制教具评选活动的文字资料和图片一并带来。
附件：一、第七届“万高达”杯全省优秀自制教具参评作品表

      二、第七届全省自制教具能手参评人员名单

                             二○○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